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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等１０省区市启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

涉公共利益案件应引入陪审员
公检法工作人员和律师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等案件一审原则上应引入陪审员……近日，最高

法和司法部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作出细化规定。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于５月启动，将在包括山东在内的１０个省区市的各５家试点法院开展。我省的５

家试点法院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章丘

市人民法院。

资格：

七类人员不能或不得

担任陪审员

根据实施办法，公民担任人民陪审
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拥护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满
二十八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
健康。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学历，但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
地区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

三类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一是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二是执
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从事法律
服务工作的人员。三是因其他原因不适宜
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此外，还有四类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
审员：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公
职的；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实施办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
辖区案件数量和陪审工作实际，确定不低
于本院法官员额数3倍的人民陪审员名
额，陪审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也可以将人
民陪审员名额设定为本院法官员额数的5
倍以上。

案件：

三类案件一审

原则上应引入陪审员

实施办法指出，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
审案件，原则上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
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

一是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
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二是可能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案
件。三是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的重大案件。

实施办法同时规定，以上案件中因涉
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原因，当
事人申请不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的，人民
法院可以决定不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

参审：

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

独立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

根据实施办法，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
的人民陪审员应当在开庭前通过随机抽选
的方式确定。

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陪审员回避。

人民陪审员应当全程参与合议庭评
议，并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独立发表意见
并进行表决。人民陪审员可以对案件的法
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参与表决。

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对案件事实认
定负责，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意
见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但是少数人意见
应当写入笔录。

如果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多数意见存在
重大分歧，且认为人民陪审员多数意见对
事实的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可能导致适
用法律错误或者造成错案的，可以将案件
提交院长决定是否由审判委员会讨论。提
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判委员
会的决定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

保障：

个人信息、人身安全

和工资薪酬均受保护

实施办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培
训或者审判活动，被其所在单位解雇、减
少工资或薪酬待遇的，由人民法院会同司
法行政机关向其所在单位或者其所在单位
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不得向社会
公开人民陪审员的住所及其他个人信息。
人民陪审员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司法行政机关采取
适当保护措施。

对破坏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行为，构
成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追究刑事
责任。

红线：

拒绝履职、充当诉讼掮客、

徇私舞弊将受惩戒

根据实施办法，人民陪审员出现以下
情形，除被免之外还将受到惩戒：

在人民陪审员资格审查中提供虚假
材料的；一年内拒绝履行陪审职责达三
次的；泄露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
的；利用陪审职务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
赂的；充当诉讼掮客，为当事人介绍律
师和评估、鉴定等中介机构的；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有其他损害陪审公信
或司法公正行为的。

实施办法同时规定，有以上情形的，
经所在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查证属
实的，除按程序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
外，可以采取在辖区范围内公开通报、纳
入个人诚信系统不良记录等措施进行惩
戒；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追究
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

新华社长春５月２１日电 5月２１日，记
者从最高检会议获悉，最高检将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为期两年
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正式部署开展
试点工作。

２１日，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工作座
谈会在吉林长春召开。最高检强调，全国
检察机关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贯彻落实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
试点方案》。

公益诉讼是指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
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十八
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今年５月５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１２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
点方案》。

对于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最高检
强调，要牢牢抓住公益诉讼这个核心，以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为重点，准确
把握公益诉讼的范围。严格落实诉前程
序，把提起公益诉讼作为法律监督的最
后手段。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促进依法
行政，更好督促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
职责，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检察机关不宜
简单直接提起公益诉讼，应当先通过诉前
程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
应当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
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
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
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如果经
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
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或不
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
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

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

检察机关将试点公益诉讼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 交通运输部服务司副司长王水平２１日表
示，出租车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目前，交通运输
部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工作小组已经拿出出租车行业改革初稿，正征
求各方意见，抓紧修改。

王水平说，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将坚持属地原则、问题
导向，重点围绕出租车服务、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出租车运力规模
管理、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价格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
制等方面，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同时，鼓励新兴业态在出租车行业
的发展。

对于前不久浙江义乌实行的出租车行业改革，王水平给予肯定。
他表示，支持义乌积极、稳妥地推进出租车行业改革，作为交通运输
部，支持义乌这样的地方先行先试，为全国出租车行业改革提供借鉴
和示范。交通运输部密切关注义乌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效果。

交通运输部———

出租车改革
已拿出初稿

鼓励新兴业态在出租车行业发展

事关公众出行需求，出租车行业改革历来备受关注。近年来，不
断普及的互联网打车平台、专车服务等新型服务模式，在越来越广泛
地影响着人们生活，改变着竞争业态，也触动着管理者的神经。面对
新兴业态，出租车行业改革势在必行。地方尤其应按照全面深化改革
的要求积极探索有效方式，不能坐等顶层设计方案，导致各方矛盾越
积越深。

长期以来，我国出租车行业改革进展缓慢，公众需求持续高企，
供给却严重不足，服务方式也因循守旧，在一些地方已经严重影响到
人们出行体验。这种显而易见的市场不匹配，让依托移动互联网的新
型叫车方式、专车服务，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用户。尽管这类服务资格
不明确、管理不健全，但确实高效调动社会资源，缓解了打车贵、打
车难，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市场需求而生的创新。对此，管理部门不
应视而不见甚至封杀而后快。

目前，一些地方正在积极探索改革路径。例如浙江义乌，大力度
推行出租车行业改革，将有序开放出租汽车市场准入和出租汽车数量
管控，实现出租汽车市场化资源配置。在顶层设计层面，国务院最近
批转的《关于２０１５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出
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需要提醒的是，各地不能以“等
方案”为由拖延不动甚至任由矛盾激化。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每一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举动，都值得
称赞。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关系调整，出租车行业改革也定会触动长久形
成的利益格局。只有敢于直面问题，才能真正破除出租车行业困局。

（据新华社）

■快评

出租车改革
不能坐等方案

□CFP供图
根据实施办法，人民陪审员数量可达法官员额数5倍以上。

出租车闯红灯致6人死亡
超速超载闯红灯酒驾等人为因素造成多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王发英

重型半挂车与小客车相撞造成5人死
亡；出租车闯红灯先后与两车相撞，起火
造成6人死亡……5月21日下午，省公安厅
副厅长槐国栋，通报了近期我省发生的几
起重大交通事故情况，以期引起社会各界
的重视。

据了解，近几年来，我省大力推进
“平安行·你我他”行动，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有较大改善。但是，道路交通事故仍
呈多发态势，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
严重威胁。

聊城东昌府“1·20”交通事故

2015年1月20日21时12分许，王建民
驾驶鲁P67749/鲁PG101挂号重型半挂车
沿309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309国道与东
昌府区大堠路交叉路口时，与高立博驾驶
的沿大堠路由北向南行驶的鲁PE4680号
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重型半挂车向左侧
翻，所载货物将鲁PE4680号小型普通客
车埋压，造成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和4名
乘车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车辆损坏的
道路交通事故。

此次事故共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事故原因为鲁P67749重型半挂车驾驶人
超速行驶、超载、驾驶有安全隐患的机动
车上路行驶及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鲁
PE4680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
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及驾驶机动车观察
情况不当。2015年1月21日对犯罪嫌疑人
王建民刑事拘留，2月4日批准逮捕，2月
10日提起公诉。

济宁高新区“3·12”交通事故

2015年3月12日8时56分许，蒋洪旭驾

驶鲁H8155T号出租车沿济宁市崇文大道
由北向南行驶至与黄王路口时，与由西向
东吕为栋驾驶的鲁HCP556号黑色尼桑轿
车相撞，后鲁H8155T号出租车失控与道
路南口等信号灯的鲁HWW260号白色奔
驰 轿 车 相 撞 ， 出 租 车 起 火 ， 造 成 鲁
H8155T号出租车驾驶员蒋洪旭，乘车人
张卫华、李潇洋、吴传英当场死亡，鲁
HCP556号轿车驾驶员吕为栋、鲁H8155T
号出租车乘车人李延会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鲁HCP556号轿车乘车人张锦锦、杨
耸受伤。

此 次 事 故 造 成 6 人 死 亡 ， 2 人 受
伤。事故原因是蒋洪旭驾驶鲁H8155T
号出租车闯红灯造成。事故责任人当
场死亡。

青岛莱西“3·18”交通事故

2015年3月18日22时许，刘仰玉驾驶
鲁J29323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在309国道
（青岛路路口以西40米处）路北加油站加
油后，因出口堵塞倒车驶入309国道后向
前行驶时，适遇蔡典朋驾驶鲁B198RC号
小型普通客车载耿美艳、史寿珍、葛东方
沿 3 0 9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此处，鲁
B 1 9 8 RC号小型普通客车前部撞在鲁
J29323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右后尾部，致蔡
典朋当场死亡，耿美艳、史寿珍抢救无效
死亡，葛东方受伤。

此次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主
要原因是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蔡典朋酒
后、超速驾驶车辆。事故责任人当场死
亡。

临沂沂水“5·2”交通事故

2015年5月2日20时59分许，沂水县
诸葛镇西坡庄村李寿青（醉酒后）驾驶
鲁QP858W号北京牌小型客车（核载7

人，实载8人）由东向西行驶至335省道
沂水县许家湖镇后坡村东路段，在超越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金滩镇金东村陈献
伟驾驶的鲁PA4879号（鲁PF499挂）
重型半挂牵引车时，驶入对向车道，与
对向行驶的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矾场村
高庆波驾驶的鄂FE5028号（鲁CF938
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刮擦后，与由
西向东行驶的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萌柳
村郭荣驾驶的鲁CG2397号（鲁C5F75
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小客车
滑移至道路北侧，又与鲁PA 4 8 7 9号
（鲁PF499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刮
撞，造成2人当场死亡、6人受伤送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4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
路交通事故。

此次事故造成8人死亡。事故原因是
李寿青驾驶超员车辆，醉酒驾驶机动车。
事故责任人当场死亡。

烟台蓬莱“5·2”交通事故

2015年5月2日20时18分许，龙口市徐
福 镇 四 农 社 区 四 农 村 金 大 勇 驾 驶 鲁
HSG52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鲁HXF62
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沿302省道由东向
西行驶至193公里800米小门家镇得口店桥
西处时，驶入路左与对向程培新驾驶的鲁
YQJ489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相撞，造成
程培新当场死亡、乘坐程培新车的刘淑
英、汪明军经抢救无效死亡，刘翠玉、宁
艺轩受伤，两车损坏。

此次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
故原因是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金大勇遇
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夜间行驶未降低行
驶速度、擅自改型、车辆超载。正三轮载
货摩托车驾驶人程培新无证驾驶，驾驶未
按规定检验的机动车。

目前，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正在
进行。

□记 者 贾瑞君
通讯员 王发英 报道

本报济南5月21日讯 “作为省
直机关一员，我们将遵纪守法，文
明交通，安全行车，争当全省‘对
生命安全负责、向交通事故宣战’
排头兵。”今天下午，来自省直机
关某单位驾驶员周光国代表发出了
文明行车倡议。

5月21日，省公安厅、省文明
办、省直机关工委、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联合召开动员会，部署自即日
起至 1 2月 3 1日，在省直机关开展
“抵制交通违法、引领文明出行”
活动。

据介绍，针对当前存在的交通
陋习，省直机关工作人员将通过自
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他人，
积极倡导车辆让行人、车辆让斑马
线、车辆按序通行、车辆有序停
放、文明使用车灯、行人车辆各行
其道、行人车辆过街遵守信号灯等
“七大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
车辆随意变更车道、强超强会、占
用公交车道和应急车道、开车打手
机、不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不戴
头盔、行人过街跨越隔离设施等
“七大交通陋习顽疾”；坚决抵制
超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
驾、毒驾、涉牌涉证等“七大交通
违法行为”。

省直机关倡导

摒弃交通陋习顽疾

□ 本报记者 魏然

省财政厅党组制定印发了《整改落实分工方案》，对巡视组反馈
的问题逐项明确了负责人和责任单位，分别制定了具体整改落实工作
方案，对每项整改任务都列出清单、建立台账，确定整改目标和时
限。开展整改工作以来，已制定完善管理制度16项，涵盖党风廉政建
设、干部使用、财税改革、资金管理等多个方面。

清理规范专项资金。一方面，狠抓专项资金“瘦身”，将省级专
项资金由243项压减到71项，压减比例达71%；对保留的专项，除据实
结算项目外资金规模统一压减10%，全部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公共
服务支出。

在政府采购监管方面，强化预算编制与执行管理。2015年省级政
府采购预算规模达到112 . 75亿元，比上年增长34%。在全省推广实施
“预采购”“直通车”等制度，简化办事环节，提高采购效率。加大
信息公开力度，从5月份起，在全省实行政府采购需求、采购预算、
采购文件、采购结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六公开”。

在“三公”经费监管方面，加大公开力度，全面公开2015年省级
“三公”经费总预算，下一步还将公开2014年“三公”经费总决算和
部门“三公”经费决算，加强监督检查，健全管理制度，倒逼各方面
规范“三公”经费管理。2015年省级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
算比上年下降10 . 24%。

省财政厅：

省级专项资金
“瘦身”71%

□ 本报记者 魏然

对巡视组反馈的意见，省人社厅认真进行梳理，逐项分析研究。
制定印发整改工作方案，将反馈意见细化分解为8个方面17个具体问
题，分别落实到8个专项整改小组，制定了58项整改措施，每项措施
都明确了整改目标、时限要求以及责任人、联系人。

关于社保基金监督管理不完善问题。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
管理、支付、投资运营的监督，制定出台了《山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
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加大对社会保
险欺诈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加强内部控制管理，联合财政部门加强
社保基金预决算管理，定期开展专项检查，督促按规定存储社保资
金，杜绝多头开户。实行任职回避，厅党组要求人事处对全厅所有处
级以上干部及家属进行了摸排，对涉及资金存储、医保经办和人力资
源管理相关工作的岗位摸清了底数，对涉嫌可能影响公平公正执行公
务的人员进行了岗位调整。

关于有的社会人员钻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监管不严的空子，通过在
外地一次性补缴社会保险再将社保关系转移到原籍的办法骗领社保待
遇问题。及时停止各地补缴政策，全面开展了自查自纠，并报送了整
改落实和违规处理情况。统一规范全省补缴政策，起草了在全省统一
规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缴政策，已送省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备案审
查，即将印发。经核实，全省违规补缴转移共435人。责令有关市、
县（市区）及时停止违规补缴转移行为，停发补缴人员待遇，清退违
规补缴资金，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省人社厅：

加强社保基金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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